高雄市文德國民小學114學年度校園事件處理紀錄表
	日期：   年   月  日  (星期     )
	地點：

	目標學生
	行為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被行為人：              

	問題行為具體描述圈選
	□說謊□偷竊□打架(雙向)□攻擊傷害(主動單向)□搗亂□破壞物品□不做功課□騷擾他人(      類) □霸凌(      類) □自傷
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

	事件經過簡述
(教師填寫)
	

	教師已實施之管教措施
	□口頭糾正□要求口頭道歉□書面自省□要求靜坐反省□要求站立反省
□列入日常生活表現紀錄□通知監護權人，協請處理
□在教室內適當調整座位□要求完成未完成之作業或工作。
□適當增加作業或工作。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後續處理
(學務處填寫)
	

	導師
	生教組長
	學務主任
	校長



